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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8）

公告

有關聯營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的A股發行計劃

財務顧問

御泰融資（香港）有限公司

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1)條而發出。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七日，本公司接獲聯營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六月七日的信件，表示聯營
公司的董事會決定進行A股的發行計劃，倘聯營公司進行向中國證監會提出正式申請，聯營
公司會就這項重要的進展向其股東交代。

本公司股東務請注意，有關A股的發行計劃可能或可能不繼續進行。倘本公司獲聯營公司知
會已向中國證監會提交正式申請這項重要發展，本公司會於適當時候遵守上市規則的有關規
定，如有需要，作出披露及獲取股東的批准。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進行本公司證券交
易時務須審慎行事。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1)條而發出。

大同機械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欣然宣佈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七日，本公司接獲
其聯營公司（「聯營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六月七日的信件，表示其董事會決定在深圳證券交
易所進行A股的發行計劃（「A股的發行」）。倘聯營公司進行向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
證監會」）提出正式申請，聯營公司會就這項重要的進展向其股東交代。再者，聯營公司指示，
基於商業原因及在諮詢專業顧問意見後，聯營公司的身份暫不會被披露，直至獲得中國證監會
的上市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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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務請注意，有關A股的發行計劃可能或可能不繼續進行。倘本公司獲聯營公司知會已
向中國證監會提交正式申請這項重要發展，本公司會於適當時候遵守上市規則的有關規定，如
有需要，作出披露及獲取股東的批准。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時務須
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大同機械企業有限公司

主席
鄧燾

香港，二零零七年六月七日

於本公告發表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十二名董事組成；其中鄧燾先生、蔣偉先生、黃耀明先生、
甄榮輝先生及李天來先生五位為執行董事；鄧焜先生、吳丁先生、簡衛華先生及瞿金平先生四
位為非執行董事；而葉慶輝先生、楊淑芬小姐及鄭達賢先生三位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